附件：3
鸡冠乡2023年春季森林防火工作实施方案
为切实做好我乡今年的春季森林防火工作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安全，维护社会稳定，根据《森林法》、《森林防火条例》、《吉林省森林防火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《鸡冠乡森林火灾应急预案》的规定，结合我乡实际，特制订本工作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以二十大精神为指导，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贯穿始终，牢固树立“隐患险于明火，防范胜于救灾，责任重于泰山”的理念，切实转变工作作风，不断提升防控能力，努力实现森林防火工作由政府行为向全社会共同行为的转变。
二、工作方针
认真落实“预防为主、积极消灭”的森林防火方针，全面构建森林防火责任、信息、预防和扑救“三个体系”，形成责任全面化、队伍装备专业化、管理常态化和信息化的工作格局。
三、工作目标
全面落实森林防火责任。实现森林防火责任全覆盖；整合、改造、升级、完善森林防火信息系统和应急指挥系统，建立健全森林防火救灾和管理机制，建立规模适度、专兼结合的森林消防队伍，落实森林防火网络化管理体系，大力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，有效提高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能力，实现森林火灾当日扑灭率达到100%以上、年度森林火灾受害率稳定控制在0.1‰以下，森林火灾控制率在5公顷以下。
四、工作步骤
（一）宣传发动
1、乡防火办：
（1）承担乡森林防火指挥部日常工作；
（2）制定今春森林防火工作方案，报请乡政府批准后实施；
（3）筹备全乡森林防火动员大会，准备材料，做好会务保障；
（4）指导和布置全乡森林防火的宣传工作，拟定森林防火宣传标语等书面文书；

（5）指导各村森林防火办公室工作。
2、村广播至防火期结束，需在域内负责全方位滚动或固定开展森林防火宣传；在森林高火险期播报禁火令、倡议书、森林防火及警示教育宣传短片。
3、乡移动、联通公司：在森林高火险期，移动、联通等通信运营商向乡内所有手机用户发送防火宣传短信。
4、乡中心学校：森林防火期内，组织全乡各中小学校开展森林防火宣传。
（1）上一堂森林防火课。各学校根据各自实际，采取集中统一、分年级、分班级等多种授课方式开设森林防火课，教材由县森林防火办公室提供，课程内容由授课教师梳理节选。集中授课的，应播放声像资料，包括领导讲话、典型案例等。
（2）办一期森林防火黑板报。充分利用学校宣传栏、班级黑板报等媒介，发挥班级干部、少先队员、共青团员力量，摘录森林防火方面内容，办好一期黑板报。
（3）开展“小手牵大手”森林防火活动。各学校要安排学生与家长互动，通过每位学生向家人宣讲森林防火政策、形势和知识等。
（4）必要时，通过每位学生带回禁火令或倡议书并让家长签收、回执。         
5、乡直单位（站办所）：
（1）乡包村干部要继续支持、关心、参与各自包保村组的森林防火工作，森林高火险期进入包保村、组开展禁火令、文明祭祀等方面工作。
（2）乡直相关单位也要组织所属部门、行业开展森林防火宣传。
6、各村：
（1）及时召开森林防火动员会，村开到组 ，组开到户，划定森林防火责任区，明确森林防火责任制，落实森林防火责任人。
（2）流动宣传。各村在辖区内利用汽车、摩托组成宣传队，开展经常性、全覆盖森林防火巡逻宣传，确保不留盲区、死角。
（3）固定宣传。各村要将森林防火宣传横幅悬挂到每个村民组（居民小区），并在主要道路沿线、重点区域醒目位置修缮或新建森林防火宣传牌。
（4）材料宣传。各村要确保把禁火令、倡议书等材料及时送达每家每户并宣讲透彻。
（5）森林高火险期，各村要利用村广播站，宣讲森林防火形势、政策，播放森林防火法律法规、禁火令，发放防火传单、禁火令等材料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（二）责任落实
1、村责任
一要加强防火指挥体系建设
（1）各村要严格落实森林防火行政首长负责制，成立或调整森林防火机构，负责组织、协调和指导本行政区域森林防火工作；
（2）成立办公室，承担森林防火日常事务，建立完整的森林防火工作台账，及时按要求上报业务材料。
二要建立和完善防火工作制度
各村要建立系统的工作机制，保障森林防火工作有序、高效开展。
（1）包保制度：严格落实村包组、组包户、户包人、人包山场责任制，逐级签订责任书。
（2）值班制度：森林防火期内，各村森林防火机构须严格建立有领导带班值守的24小时值班制度，在村部公开并张贴值班表及值班电话，并做好每日值班记录，详细记载当日森林防火工作有关事项。值班人员要佩带袖标上路巡逻。
（3）报告制度：森林防火期内，各村要实行每日报告制度。发生火灾时，须第一时间向乡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报告。对乡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传达的火情讯息要立即核查，迅速上报结果。火灾处置过程中，要每隔2小时报告火场态势，以利于指挥部准确判断，及时决策。
（4）指挥制度：发生森林火灾时，村党政正职须确保一人亲临现场指挥。
（5）总结制度：每起森林火灾扑救工作结束后，村森林防火机构要及时对火因、受害森林面积和蓄积、扑救情况、物资消耗、人员伤亡、经济损失等进行调查，分析火灾发生原因和应吸取的经验教训，对应急处置措施提出改进，并报乡森林防火指挥部。
三要加强防火队伍、装备能力建设
（1）各村组建30人以上的森林火灾扑救队伍，并配齐必要装备，进行相应培训，确保队伍战斗力。
（2）落实必要的交通工具，或购或租，保障急时之用，不延误战机。有条件的村，可配备专用森林防火宣传工具，安装统一标识、警报、喇叭。
（4）各村森林火灾扑救队伍必须无条件服从乡森林防火指挥部统一调度，及时赶赴目标火场，参加森林火灾扑救。
四要加强火源管理
森林防火期内，严格执行非生产性用火“六禁止”制度：禁止携火种进入林区，在进山入林的重点路口要设立防火检查哨，对过往行人、车辆实行登记检查；禁止在林区内抽烟，乱扔烟头、火柴杆；禁止烧山驱兽猎兽；禁止在林中、林缘烧火取暖、烤食物；禁止林区内行路打火把以及小孩或智障人员在林区玩火；禁止在林内上坟烧纸放鞭炮等。
森林高火险期，严格实行“三个一律”:上山野外使用明火者，一律依法拘留；如使用明火造成后果的，一律依法逮捕；各级包保不到位、造成后果的，干部一律调查处理。
五要加强重点人群管理
（1）各村对本辖区内智障人群及精神病患者要详细登记造册，落实好监护人，监管其日常行为，禁止野外用火、玩火。
（2）各村要求辖区内学校加强对学生在课余、校外、假期时间的宣传教育，禁止野外玩火。
（3）各村对村留守人员（特别是有农事劳作能力的）要调查摸底，加强教育，落实措施，规范其农事用火行为。
六要加强重点区域管理
（1）各村对本辖区内近年多发、易发森林火灾的山场进行摸排、分析，落实巡控人员，重点管理。
（2）对墓葬集中、祭祀频繁的坟头、山场进行摸底汇总，并落实“包保制”：即村民组要包保组内的坟头。
（3）各村要建立、健全本辖区内重点公益林和生态林、集体林场、涉林企业生产经营场所等重点区域、重点单位包保责任制，督促各重点区域、重点单位的直接管理者、经营者严格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，划定森林防火责任区，明确森林防火责任人。
七要加强预警响应
各村要建立以村干、护林员为主体的巡逻队伍，分区巡逻，管理野外用火，及时发现、报告、处置火情。
八要加强火灾处置
发生森林火灾，村森林防火机构立即按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办法，组织扑救森林火灾，并报告乡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，乡森林防火指挥部视情启动预案相应等级响应。
2、包村干部责任
（1）负责所联系村森林防火工作。
（2）督查驻点的乡直单位、村落实乡森林防火指挥部布置的各项工作。
（3）督查所联系村森林防火机构是否健全，包保措施是否到位，物资储备是否足额，扑救队伍是否建立，是否编制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办法。
（4）森林高火险期，进驻所联系村，靠前座村指挥森林防火工作。
（三）强化督查
为凝聚全乡干群力量，推进森林防火工作各项措施的落实，乡党委、乡政府组织专门力量，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督查。
1、乡党委、乡政府督查组负责督查乡包村干部包点工作、乡直单位包保工作、各村两委森林防火工作的落实及开展情况。
2、成立暗访组进村入户，对全乡各地森林防火工作情况开展随机抽查和暗访。
3、督查组、暗访组分别根据《督查提纲》和《暗访提纲》开展督查，督查结果经督查人员和被查单位签字留存，在森林防火简报上予以通报，并作为乡直单位、各村年度考核依据；督查时发现的问题，各责任单位要立即整改，整改不到位的予以追责。
4、因思想麻痹、工作懈怠、执行不力的，由乡纪委依据《吉林省森林防火办法》和《吉林省森林防火工作责任追究暂行规定》予以问责追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